
《鼓勵企業升級發展補貼計劃》審批流程圖

 

企業  

 
 通 知 企 業 補

交 所 需 文 件  

(三個 月 內 )  

二十日內將 

申請卷宗及分析報告送交 

經濟財政司司長審批 

審批結果  

專函通知金融管理局、貸款銀行／融資租賃公司

及申請企業 

獲批申請  

專 函 通 知  

申 請 企 業  

 

不獲批申請  

歸 檔 /登 錄 資 料  

放棄申請  

銀行貸款方式 

 購置工業或商業樓宇的單位 

 建造、擴建或修繕工程 

 購置全新的設備，尤其是智能化設備 

 購置全新的營運車輛、船舶或航空器 

 購置資訊軟件或系統 

 取得知識產權 

 取得商業特許或特許經營權 

融資租賃方式 

 融資租賃全新的設備，尤其是智能

化設備 

 融資租賃全新的營運車輛、船舶或

航空器 

向 經 濟 及 科技  

發 展 局 提 出申 請  

進行投資 

 
 經 濟 及 科 技發 展 局

檢查是否符合 

申請資格及條件 

申請期限 

工程項目：工程准照首次發出日起六個月內 

其他項目(貸款方式)：完成項目日起六個月內 

融資租賃方式：合同生效日起六個月內 

  

自通知日起計

三個月內沒作

出補交或回覆  

 

 

批

准 

 

不批准 

  

分析企業的投資項目    

是否符合法規要求 

 



 
 

《鼓勵企業升級發展補貼計劃》補貼結算及支付流程圖 

 

1. 三個月內提交銀行擔保； 

2. 工程項目：工程准照首次發出之日起三年內竣工； 

3. 非工程項目（貸款方式）：接到批給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完成； 

4. 融資租賃方式：接到批給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獲交付租賃物； 

5. 補貼期間每年提交“投資項目狀況報告”。 

通知澳門金融管理局以下事項： 

1. 貸款動用或融資租賃合同生效的日期； 

2. 受益人償還貸款本金及利息或支付租金的情況； 

3. 受益人提前償還全部或部分貸款，又或提前支付租金； 

4. 受益人遲延償還貸款本金或利息，又或遲延支付租金超過六個月。 

負擔 

補貼款項 

1. 將企業提交的銀行擔保送交工商業發展基金； 

2. 結算和支付補貼款項，以及結算返還的補貼款項； 

3. 每季度提交補貼資料予工商業發展基金核實及結算。 

企業 

（受益人） 

貸款銀行/ 
融資租賃公司 

澳門金融管理局 

義務： 

職權： 

經濟及科技 

發展局 

1. 分析申請，跟進獲給予補貼的卷宗，並監察獲許可給予補貼的貸款及

融資租賃，以及檢查和核實投資項目涉及的財產的用途、狀況； 

2. 每年首季度向行政長官提交補貼情況報告。 

企業 

（受益人） 

貸款銀行/ 

融資租賃公司 

澳門 

金融管理局 

工商業 

發展基金 
1.每期供款/支付租金 

2.通知每期供款/ 

 支付租金情況 

  

3.計算及支付 

每期補貼款項 

4.將款項存入 

受益人指定帳戶 
  

  

  

定期通報 

結算金額及狀況 


